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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

办法

（1991 年 6 月 28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9 号发布 根据

1998 年 4 月 30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90 号第一次修订 根据

2004 年 7 月 15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72 号第二次修订 根据

2014 年 10 月 28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80 号第三次修订 根据

2018 年 1 月 24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11 号第四次修订 自

1991 年 6 月 28 日起施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河道管理，保障防洪安全，发挥河湖的综

合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河

道管理条例》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河道(包括湖泊、

人工水道、行洪区、蓄洪区、滞洪区、河口水利工程等)。

河道内的航道，同时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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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省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是全省河道的主管机关。各设

区的市、县(市、区)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是该行政区域的河道主

管机关。

第四条 根据《河道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本省的河道实行统

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。

(一)黄河、漳卫南运河、沂河、沭河、韩庄运河及南四湖的

堤防和枢纽工程，由设区的市、县(市、区)的人民政府及其水利

行政主管部门，协同国家授权的江河流域管理机构实施管理。

(二)大汶河、泗河、东鱼河、洙赵新河、徒骇河、马颊河、

德惠新河、大沽河、潍河、小清河、梁济运河等大型河道及南四

湖水域、沙洲、滩地，在省河道主管机关或者其授权的流域管理

机构的组织协调下，由上述河道所在设区的市的河道主管机关实

施管理。

(三)大型河道的重要支流和跨县(市、区)的中小型河道，由

设区的市河道主管机关实施管理，或者在设区的市河道主管机关

的组织协调下，由县(市、区)河道主管机关实施管理。

(四)其他河道由县(市、区)的河道主管机关实施管理，或者

在县(市、区)河道主管机关的组织协调下，由乡(镇)人民政府实

施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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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各单位应当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，保护和改善河道

水质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，加强对河道

水污染防治的监督和管理。

第六条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，大型河道和重点中型河道可以

设立公安派出所，必要时还可组织民兵警卫防守。

第七条 河道防汛和清障工作实行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

制。

第八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河道堤防安全和参加防

汛抢险的义务。

第二章 河道整治与建设

第九条 河道的整治与建设，应当服从流域综合规划，符合

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、通航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要求，维护堤防

安全，保持河势稳定和行洪、航道通畅。

第十条 修建开发水利、防治水害、整治河道的各类工程和

跨河、穿河、穿堤、临河的桥梁、码头、道路、渡口、管道、缆

线、闸坝、泵站及其他危及堤坊安全的建筑物与设施，建设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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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按照河道管理权限，将工程建设方案报送河道主管机关审查

同意。未经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的，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。

河道上已建的影响防洪安全的前款所列工程设施，应当有计

划地改建；严重影响防洪安全的，应当限期拆除。在未改建、拆

除之前，工程设施的管理单位汛前应采取应急措施，保证安全度

汛。

第十一条 堤顶、戗台不得兼做公路使用。确需利用堤顶、

戗台兼做公路的，应当经科学论证，落实相应安全防护措施。堤

身和堤顶公路的管理和维护办法，由河道主管机关商交通运输部

门制定。

第十二条 城镇、村庄建设和发展不得占用河道滩地。城镇、

村庄规划的临河界限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城镇规划等有关部门

根据下列标准划定：

(一)有堤防的河道，在护堤地以外 30 至 100 米；

(二)无堤防的河段，在防洪水位线或岸线以外 50 至 150 米；

(三)已规划展宽的河段，在规划堤防护堤地以外25至50米。

城镇规划主管部门在编制和审查沿河城镇、村庄的建设规划

时，应当按第四条规定的管理权限事先征求河道主管机关的意

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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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以河道为界的设区的市在河道两岸外侧各 5 公

里之内，以河道为界的县(市、区)在河道两岸外侧各 3 公里之内，

以及跨设区的市、县(市、区)的河道，未经有关各方达成协议或

者上一级河道主管机关批准，禁止单方面修建排水、阻水、引水、

蓄水工程以及河道整治工程。

第三章 河道保护

第十四条 有堤防的河道，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

域、沙洲、滩地(包括可耕地)、行洪区、两岸堤防及堤脚外侧 5

至 10 米的护堤地；无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根据历史最高洪水

位或者设计洪水位划定。

河道具体管理范围，按照河道管理权限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

民政府负责划定。

第十五条 根据堤防的重要程度、堤基土质条件等，河道主

管机关报经同级或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在河道管理范围的

相连地域划定 50 米至 200 米的堤防安全保护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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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大中型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归国家所有，由河

道主管机关统一管理使用。河滩内的可耕地也可以由村集体经济

组织使用。

第十七条 含沙量每立方米超过 2 千克的引黄用水不得进

入河道；引黄入河造成河道淤积的，由责任者负责清淤或承担清

淤费用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、第十七

条之外的其他河道保护事项以及河道清障，按照《河道管理条例》

第三章、第四章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四章 经 费

第十九条 河道堤防的防汛岁修费，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，

分别由省、设区的市、县(市、区)财政负担，列入同级人民政府

的年度预算。

第二十条 在汛期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组织河道两岸的

城镇和农村的单位和个人义务出工，对河道堤防工程进行维修和

加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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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、取土、淘金，必须按

照河道管理权限，依法向河道主管机关提出申请，领取采砂许可

证，并按照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和作业方式进行。

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，凡对堤防、护岸和其他水利

工程设施造成损坏的，由责任者负责修复或者承担维修费用。

第二十三条 河道主管机关收取的各项费用，用于河道堤防

工程的建设、管理、维修和设施的更新改造。结余资金可以连年

结转使用，任何部门不得截取或挪用。

第五章 罚 则

第二十四条 未取得采砂许可证，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、

取土、淘金的，由县级以上河道主管机关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，

采取补救措施，可以并处警告、没收违法所得和处以相当于违法

所得 2 倍的罚款。

未按采砂许可证规定的范围的和作业方式在河道管理范围

内采砂、取土、淘金的，由县级以上河道主管机关责令其纠正违

法行为，采取补救措施，可以并处警告、没收违法所得和处以相

当于违法所得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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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依照《河道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规定处以罚

款的，按下列规定执行：

(一)有《河道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第一项、第五项所列行

为的，对个人处以 50 元至 2000 元罚款；对单位处以 1000 元至

1 万元罚款。

(二)有《河道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六

项、第八项所列行为的，对个人处以 50 元至 3000 元罚款；对单

位处以 1000 元至 1 万元罚款。

(三)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河道主管机关的规定在河道管理

范围内弃置砂石或者淤泥、爆破、钻探、挖筑渔塘的，对个人处

以 50 元至 3000 元罚款；对单位处以 1000 元至 1 万元罚款。

(四)擅自砍伐护堤护岸林木的，处以违法所得 3 倍至 5 倍的

罚款。

第二十六条 依照《河道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五条规定处以罚

款的，按下列规定执行：

(一)有《河道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、第二项所列行

为的，对个人处以 100 元至 3000 元罚款；对单位处以 1000 元至

1 万元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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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有《河道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五条第三项所列行为的，处

以 100 元至 2000 元罚款。

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，造成国家、集体、个人经

济损失的，受害方可以请求县级以上河道主管机关处理，受害方

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二十八条 河道主管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河道监理人员

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

关给予行政处分；对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九条 由水利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防潮堤，适用《河

道管理条例》和本办法有关堤防管理的规定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